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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建标„2006‟221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有

关部门，国家人防办，各有关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为加强工程建设标准化的管理，规范工程建设标准的复

审工作，不断提高工程建设标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，根据《标

准化法》、《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

理办法》、《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，我部组织制定了《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管理办法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

附件：1. 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申请表 

   2. 工程建设标准复审审议意见表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九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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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管理办法 

 

 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工作，不断提高工

程建设标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，促进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

料的应用，根据《标准化法》、《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工

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、《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、地方标准的复审。经备案的工程建设企业标准的复审，

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行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另行制

定。 

  本办法所称复审是指对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的适用范围、

技术水平、指标参数等内容进行复查和审议，以确认其继续

有效、废止或予以修订的活动。 

  第三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，一般在标准实施后五年

进行一次。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应当及时进行复审： 

  一、不适应法律法规、国家产业政策、产业结构调整、

产品更新换代或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的。 

  二、不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或开展国

际贸易需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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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所引用的或相关的技术标准进行了重大修改、修订

并批准发布的。 

  四、重大突发性事件、自然灾害、工程质量或安全事故

发生后需要的。 

  五、标准实施中有重要反馈意见的。 

 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，一般由标准主编单位或有关组织

单位提出申请，并按《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申请表》（附件一）

的要求报请标准批准部门同意后开展。 

  第四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工作应当由标准批准部

门负责组织。 

 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复审工作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负责组织；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复审工作由国务院有关

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负责组织；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复

审工作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。 

  第五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批准部门应当将标准复审工

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并为复审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。 

  第六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工作应当符合下列程序： 

  一、标准批准部门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拟定复审工

作年度计划、组织方案，年度计划包括标准名称及编号、主

编单位、进度要求等； 

  二、主编单位或组织单位拟定复审工作实施方案，按要

求完成复审工作，并填写《工程建设标准复审审议意见表》

（附件二），报标准批准部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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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标准批准部门对工程建设标准复审审议意见进行审

核，确定标准的复审意见。 

  第七条 工程建设标准的复审可以采取会审、函审或网

上审议方式。参加复审人员应当包括标准的管理机构代表、

主要编制人员和熟悉该标准的有关专家。 

  第八条 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的审议意见应当按下列原

则确定： 

  一、部分技术内容不再适用、与上级标准重复或矛盾、

不满足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等，应当建议修订或局部修订。 

  二、全部技术内容不再适用、与上级标准重复或矛盾、

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等，应当建议废止。 

  三、技术内容仍然适用且可与其他工程建设标准合并

的，应当建议合并。 

  四、技术内容仍然适用的标准，应当建议继续有效。 

  第九条 工程建设标准复审的结果应当由标准批准部

门确认。对确认为继续有效或废止的，应当由标准批准部门

公告；对确认为修订或合并的，应当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，

由标准批准部门纳入工程建设标准的修订计划。 

 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复审公告应当报送国务

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。 

  第十条 对确认继续有效或废止的工程建设标准公告，

应当在指定媒体上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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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一条 经复审确认继续有效的工程建设标准，再版

时应在该标准的封面和扉页上增加“××××年××月确认

继续有效”标记。 

  第十二条 经确认废止的工程建设标准，其废止生效时

间由标准批准部门确定。 

 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

释。 

 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 

 


